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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科技大学中山学院新生专项资助管理办法

第一条 根据《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做好我省贫

困家庭大学新生入学资助工作的通知》（粤府办明电〔2012〕

316 号）、《关于印发〈 广东省家庭经济困难大学新生资助专

项资金管理暂行办法〉 的通知》（粤财教〔2014〕97 号）文

件精神，学校设立家庭经济困难大学新生资助专项资金（以

下简称专项资金)，用于资助考入学校的家庭经济困难大学

新生。为规范专项资金管理，提高资金使用效益，特制定本

办法。

第二条 专项资金用于资助学校家庭经济困难新生缴纳

第一学年学费和学校开展新生资助工作发生的相关支出。新

生资助为一次性资助。从二年级起，按国家的高校学生资助

政策对家庭经济困难大学生进行资助。获得新生资助的学生，

在同一时间段内，原则上不再享受其他学校资助。

第三条 新生资助的基本申请条件

（一）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

（二）热爱社会主义祖国，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三）遵守宪法和法律，遵守学校规章制度；

（四）诚实守信，道德品质优良；

（五）勤奋学习，积极上进；

（六）家庭经济困难，生活简朴。

第四条 新生资助的申请对象

凡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我校家庭经济特别困难大一新

生，若未享受国家及省财政设立的相关资助政策，可以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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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资助。

（一）无经济来源、未获任何资助的孤儿；

（二）国家定期抚恤补助的优抚对象（含烈士、牺牲军

人亲属）、因公牺牲警察子女；

（三）民政部门低保资助家庭子女；

（四）民政部门特困救助供养家庭子女；

（五）经省厅统一认定的家庭经济困难的残疾学生（四

级以上）；

（六）其他特殊情况导致家庭经济困难，本人及家庭所

能筹集到的资金不足以缴纳第一学年学费的学生。

新生在申请时需提供相应证明，孤儿提供孤儿证；享

受国家定期抚恤补助的优抚对象、因公牺牲警察子女需提供

优抚对象证明、因公牺牲警察证明；低保家庭子女需提供低

保证；特困救助供养家庭子女需提供特困职工证、救助证、

低收入证；本人残疾需提供残疾证；其他特殊情况申请学生

需提供足以表明家庭经济状况的相关证明材料。

第五条 资助标准

（一）符合新生资助条件的孤儿、国家定期抚恤补助的

优抚对象（含烈士、牺牲军人亲属）、因公牺牲警察子女等

学生每人最高减免 10000 元；

（二）符合新生资助条件的民政部门低保资助家庭子女、

民政部门特困救助供养家庭子女、本人残疾、其他特殊情况

学生等每人最高减免 5000 元。

第六条 申请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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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人申请。申请减免学费的学生需提出书面申请，

填写《电子科技大学中山学院新生资助申请审批表》，并提

供相关的证明材料。

（二）辅导员审核。辅导员根据学生的申请表所填信息，

结合学生提供的证明材料进行审核确认，确定初选名单上报

学院评审。

（三）学院评审。学院资助工作小组，根据辅导员上报

的申请学费减免的学生资料，客观、公正地进行评审。经审

查符合新生资助条件的学生，在学院内进行公示；公示时间

至少 3 天，对被提出异议的学生，应予以重新审查。公示期

满无异议或者有异议审查不成立的，由学院将申请新生资助

学生基本情况统计表、新生资助申请审批表和证明材料报学

生工作（部）处审核。

（四）学生工作（部）处复审公示。学生工作（部）处

资助管理中心对各学院上报材料进行复核后，在学校公示 5

个工作日。公示无异议后将结果报学校学生资助工作领导小

组审批。

（五）学校审批。学校学生资助工作领导小组对学生工

作（部）处汇总材料进行统一审批，领导小组审批通过后，

由学生工作（部）处统一汇总交财务处办理相应手续。

第七条 本办法由学校授权学生工作（部）处负责解释

。

第八条 本办法自 2021 年 7 月 1 日起施行，原《电子科

技大学中山学院新生专项资助管理办法》（学院通知〔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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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 号）同时废止。


